采购内容及要求
一、采购目标

推进精神残疾人托养服务，加快精神残疾人的康复；训练和恢复精神残疾人正常的社会功能；改善精神残疾人生活质量，增强生活信心，减轻家庭压力，降低社会危害，进一步促进精神残疾人回归主流社会生活中去，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一员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服务范围
包括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、生活自理能力训练、社会适应能力辅导、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、运动功能训练、辅助性就业指导等方面的社会服务。

三、服务标准及要求

按寄宿制托养标准执行，服务期限为4个月为1人次；个别及特殊服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的，按具体服务的时间确定人次。每人次服务标准为4000元。

四、承接主体

应符合《就业年龄段智力、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/T 37516-2019)、《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(试行)》(残联发(2016)6号)中关于机构人员和准入标准的有关规定。 

1、托养机构要求

有固定的房屋和训练场地，属个人私有财产的，出具有效的房屋和土地证明；属租赁场地的，出具房屋和场地租赁合同且租赁期在5年以上，交通便利（便于服务对象来往，便于开展各种社区教育及宣传活动） 
2、托养机构人员要求

托养服务机构应配备与其服务范围相适应的管理人员、专业人员和护理人员。至少配备一名专职管理人员或医护人员，同时按照托养对象总人数5︰1的比例配备专职的服务人员。

2.1应配备精神卫生医师1名、专业心理治疗师1名、经过相应专业卫生医疗机构上岗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专业人员。

2.2应配备至少1名精神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员和1名能够从事心理咨询和疏导的专业人员。 
五、绩效目标

1、社会效益指标：残疾人托养服务水平和能力得到较显著提高，残疾人社会适应能力得到提高，融入社会生活程度得到较显著改善。

2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残疾人及家属对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满意度应普遍达到90％及以上。

